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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
基本情况

株洲市醴陵市旗滨公

园里小区 3-3 期旁向

阳路的井盖下冒出污

水，臭气熏天。

2018 年初攸县阳生生

猪养殖场非法占用存

养村上屋组老屋组牛

形脚下林地，违法违规

违章在牛形水库上游

动土施工，在存养村村

民饮用水水源上游源

头，圈地数百亩，建设

大型养猪场 100余间和

住家房和办公房，可以

同时养殖生猪 1万头以

上。该养猪场在近五

年里每年共养殖生猪

万余只。养猪场通过

暗中铺设污水排污管

道，并采取柴草、塑料

袋、蛇皮袋等形式掩盖

排污管道，长期排污破

坏饮用水源区水库，导

致饮用水源水库黑臭

水不断增多，水库内鱼

虾大量死亡，水草完全

消失，水源区域居民无

法饮水，不得不自费安

装自来水及配套设施。

醴陵市洪鑫矿业采矿

区处于殷实家冲村与

青山村源头，雨污未做

分离，任意排放，尾砂

未经严格处理，倒入洞

中回镇。且该公司在

青山村港家组非法打

通 通 风 井 ，每 年 枯 水

期，青山村境内源头水

被矿山抽干，并从风井

流到殷家冲村境内,导

致青山村地下水位严

重 下 降 ，水 田 无 法 耕

作，饮用水困难，生存

环境日益恶化。

株洲市石峰区霞湾污

水处理厂存在以下问

题。

1. 有污水渗漏厂区内，

以及污水渗漏靠南向、

西向电缆沟，现电缆沟

内有污水、污泥较多，

对环境及安全有较大

隐患。

2. 该污水处理厂靠西

北向紫外线消毒排水

处，因厂区维修及项目

中水改造项目、临时停

电等因素，导致部分污

水未经紫外线消毒，直

接排入湘江，对环境及

安全有较大隐患。

株洲广翰新型建材有

限公司（实际挂牌为株

洲美固新型建材有限

公司），位于醴陵市石

亭镇花溪村与上保村

交界处，在当地地标性

山峰大岭违规开矿，套

证开采，私自更改土地

使用性质，严重破坏生

态环境，严重损毁山地

油茶植被，破坏山体结

构，导致水土流失，周

边 环 境 粉 尘 、噪 声 污

染 ，存 在 巨 大 安 全 隐

患。自从该公司违规

开矿以来，山体已经被

挖掘殆尽，整个醴陵西

乡地区均可见，开采面

积大，影响恶劣，距离

当地居民点近，山体裸

露，环保不达标，至今

无复垦实质行为，且存

在违规用地，存在以租

代征情况，对生态环境

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

严重影响当地居民的

生产生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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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经调查核实，反映问题属实。

经调查核实，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1.2018年初攸县阳生生猪养殖场非法占用存养村上屋组老屋组牛形脚下林地，违法违规违章在牛形水库上游动土

施工的问题不属实。2024 年 5 月 26 日,株洲市生态环境局攸县分局执法人员联合攸县畜牧水产事务中心、攸县林

业局、攸县水利局、攸县渌田镇政府及存养村村委会工作人员到该养殖场现场进行调查，经查，攸县阳生生猪养殖

场, 地址位于攸县渌田镇存养村新屋组,已注册工商营业执照,该养殖场于 2018 年 9 月开始承建，于 2020 年 11 月完

成栏舍建设，2021年 1月开始生产养殖，养殖场建设在存养村牛形水库上游，直线距离约为 300米。经核查，该养殖

场建设项目从开始承建到项目建成后投产期间，依法取得了林业、自然资源、畜牧水产、环保等行业主管部门的建

设许可，当地政府、村组均已签署同意建设的意见，且依法依规依程序办理了相关合法手续及登记备案。

2.在存养村村民饮用水水源上游源头，圈地数百亩，建设大型养猪场 100余间和住家房和办公房，可以同时养殖生

猪 1万头以上，该养猪场在近五年里每年共养殖生猪万余只的问题不属实。经攸县水利局现场核实，存养村牛形水

库注册名称为牛形水库，位于攸县渌田镇存养村，总库容 11 万 m3,属于小（2）型水库，功能为灌溉，不是饮用水源。

经现场核查，阳生生猪养殖场，占地约 40-60 亩（已签订租赁协议），依法取得了林业、自然资源、畜牧水产、环保等

行业主管部门的建设许可，正在养殖,主要建设内容为消毒间 1栋、配电间 1栋、员工宿舍 1栋、洗消间 1栋、栏舍 4栋

（占地 2400平米）、集污池两个、粪污处理设施（异位发酵床）1套、饲料仓库 1栋、冷库 1栋、隔离舍 1栋等配套设施。

实际现存栏生猪约 850头（其中母猪 110 头左右,仔猪 400 头左右、育肥猪 340头左右）；按照畜牧水产事务中心行业

主管部门的计算方式（1 头母猪的排污当量可折算 5 头育肥猪排污当量的计算方式）推算，结合该养猪场的设计养

殖规模及实际现存栏生猪量，该养猪场在近五年里每年共养殖生猪不到 2000只，达不到万余只 。

3.养猪场通过暗中铺设污水排污管道，并采取柴草、塑料袋、蛇皮袋等形式掩盖排污管道，长期排污破坏饮用水源

区水库，导致饮用水源水库黑臭水不断增多，水库内鱼虾大量死亡，水草完全消失，水源区域居民无法饮水，不得不

自费安装自来水及配套设施的问题部分属实。该养殖场所产生的粪污通过刮粪板进入集污池后进入异位发酵床

(集污+喷淋+发酵)处理,经异位发酵床处理之后的粪肥(有机肥)用于油茶林施肥(于 2021 年 9 月 5 日与株洲展旺农

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签订了种养结合循环生态农业协议),小部分用于附近村民种植农作物。经现场核查,该养殖

场所产生的养殖废水不外排,现场核查并未发现养猪场通过暗中铺设污水排污管道，并采取柴草、塑料袋、蛇皮袋

等形式掩盖排污管道的环境违法行为，且该养殖场未设置废水排放口，现场也未发现养殖粪污水排污到牛形水库

水体的痕迹和现象。2024年 5月 26日上午,株洲市生态环境局攸县分局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对攸县阳生生猪养殖

场污染源进行执法监督性监测，分别在该养殖场西南面下游约 300米距离的牛形水库及距离该猪场西南方向（水库

下游）直线距离约 1公里左右的攸县渌田镇存养村新屋组村民颜运平、周水英两户水井（距离攸县阳生生猪养殖场

及牛形水库最近住户）水样进行现场采样。根据 2024 年 5月 28日检测报告（AB230095-75）结果显示：牛形水库水

样（地表水）检测的水质因子检测结果均达到《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5084-2021)表 1水田作物限值；颜运平、周水

英两户水井水样检测的水质因子检测结果均达到《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表 1Ⅲ类限值。经现场核

查，该养殖场在养殖经营期间，虽配套建设了雨污分流系统，但遇强降雨天或强降雨季节，存在污水跑冒滴漏风险，

污水可能与雨水混排，通过雨水沟或雨水管道排放至外环境。

经调查核实，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1.醴陵市洪鑫矿业采矿区处于殷实家冲村（实为殷家冲村）与青山村源头，雨污未做分离问题属实。

2.任意排放问题不属实。经 2024 年 5 月 30 日现场核查，该公司采矿区矿井涌水采用二级加药沉淀处理后，通过 2

根管道输送至场内污水处理站进行处理，废水采用重捕剂+絮凝沉淀处理工艺进行处理，未发现企业任意排放行

为。

3.尾砂未经严格处理，倒入洞中回填问题不属实。该公司与湖南浩凯新型材料有限公司签订有固废供销合同，选

矿尾砂均按环评要求采取暂存后定期外售至砖厂进行制砖（有处置台账），未发现有尾砂倒入矿洞回填情况。但采

矿区有一栋在建厂房，建设项目为尾砂充填站，主要用途是将尾砂充填至原矿开采区的矿井、矿坑等采空区，消除

地质环境风险隐患。该充填站于 2024 年 4月开始建设，目前仍在建设安装中，未投入使用。该建设项目属固废利

用处置项目，固体废物利用处置方式由委托外单位利用处置改为自行利用处置，环境保护措施发生重大变动，未重

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擅自建设，违反环评相关要求。

4.该公司在青山村港家组非法打通通风井问题不属实。该通风井为企业 2021年地下改扩建工程内容，按设计图纸

施工，通风井位于矿区范围，属于合法工程。

5.青山村境内源头水被矿山抽干，并从风井流到殷家冲村境内,导致青山村地下水位严重下降，水田无法耕作，饮用

水困难问题部分属实。经了解，该企业需要对矿井地下涌水进行定期排水，以确保安全生产，会对地下水位造成一

定影响，但经调查，目前为雨季，水量相对充足，未发现饮用水困难问题，7月后，随着降雨减少，会出现季节性缺水

现象。同时，该水田区域为严格管控区，必须退出水稻生产进行种植结构调整，且目前为雨季，水量相对充足，如遇

旱季（7、8月份），水量不足影响耕作。另外该地地处偏僻，一直没有村民在农田种植农作物。

经调查核实，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1.霞湾污水处理厂有污水渗漏厂区内，以及污水渗漏靠南向、西向电缆沟，现电缆沟内有污水、污泥较多，对环境及

安全有较大隐患部分属实。5月 30日，市住建局、市生环局石峰分局人员前往霞湾污水处理厂现场检查，没有发现

有污水渗漏厂区内，以及污水渗漏靠南向、西向电缆沟的情况。现场打开电缆沟盖板查看，电缆沟内有少量积水及

泥沙。经现场采样进行水质检测，检测结果 COD 为 9mg/L，氨氮为 1.76mg/L，确认电缆沟内积水非污水，根据现场

情况推测，电缆沟内积水和泥沙为日常降雨带来的泥沙沉积和积水。

2.污水处理厂靠西北向紫外线消毒排水处，因厂区维修及项目中水改造项目、临时停电等因素，导致部分污水未经

紫外线消毒，直接排入湘江，对环境及安全有较大隐患不属实。株洲市住建局和市生态环境局石峰分局工作人员

调取了霞湾污水处理厂生产运行情况记录，发现仅在中水改造项目施工过程中，2023 年出现过 1 次临时停电情

况。2023年 11月 15日 11点 20分中水项目施工将出水在线房电缆挖断，导致出水在线设备无法运行，因电路不同，

没有影响到紫外消毒设备的正常运行，经紧急抢修，当日 13点 10分出水在线房恢复供电，随后霞湾污水处理厂将

该突发事件报告了市生环局石峰分局。该次停电情况仅影响了出水在线检测设备的运行，停电期间紫外消毒设备

的正常运行，大肠杆菌指标达标排放，没有对环境及安全造成影响。检查组要求霞湾厂加强日程管理，进一步完善

应急预案，并多组织应急演练工作。

经调查核实，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1.在当地地标性山峰大岭违规开矿，套证开采，私自更改土地使用性质情况问题不属实。2021 年 7 月 11 日办理了

采矿许可证，采矿权人为株洲广瀚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不存在违规开矿、套证开采。该企业建设临时用地于 2022年

9月 11日过期，在到期前已申请办理建设用地手续，2022年 2月 22日株洲市人民政府同意批复，调整该公司所在石

亭镇土地利用规划，目前，该企业正在积极报批中，因此不存在私自更改土地使用性质情况。

2.严重破坏生态环境，严重损毁山地油茶植被，破坏山体结构，导致水土流失，周边环境粉尘、噪声污染，存在巨大

安全隐患问题部分属实。2022年 5月 20日，醴陵市林业局对其超出办理使用林业手续范围占用、毁坏林地（5247平

方米）作出行政处罚，并要求该公司进行复绿，目前已对毁坏的林地进行了复绿。2024年 5月 31日，相关单位检查

该企业时，该企业生产中未及时清理、维护沉砂池、排水沟，对生产尾泥管护不够，导致汛期雨水来临时，场区内存

在水土流失情况。同时在生产加工中无法避免会产生噪音及粉尘，不过采矿区和生产加工区距周边居民居住均在

300米范围外，生产设备均采用低噪声设备，高噪声设备安装有减震垫，且生产加工区域路面均已进行硬化，开采区

配套有雾炮降尘设施，道路安装有喷淋设施，出口处设有洗车平台，因此粉尘与噪声对居民的影响较小。该企业生

产场所工作人员均戴好安全帽上工并在相关设施设备上设置了危险警示牌等标识，未发现存在巨大的安全隐患问

题。

3.自从该公司违规开矿以来，山体已经被挖掘殆尽，整个醴陵西乡地区均可见，开采面积大，影响恶劣，距离当地居

民点近，山体裸露，环保不达标，至今无复垦实质行为，且存在违规用地，存在以租代征情况，对生态环境造成不可

逆转的损害，严重影响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秩序问题部分属实。该企业办理营业执照、采矿许可证、环评批复和林

业等手续，可以进行正常开采，且周边居民在采矿区和生产加工区 300 米范围外，但因开采面积大，矿区位置地势

高，所以在石亭镇范围内部分地区能够看到开矿面积及山体裸露，同时，2023年 2月自然资源部门发现企业存在未

经批准擅自超越批准范围进行开采，2023年 3月 22日进行立案调查，4月 21日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并退回矿区范围内开采并予以罚款，6 月 9 日行政处罚查处到位。2017 年企业与醴陵市石亭镇花溪村村委会

签订了土地流转协议，2019年 6月 11日取得林业许可证，不存在以租代征。但该企业临时用地手续已过期，现在还

在办理中，因此，存在违规用地情况。经生态环境部门检查，该企业开采的砂岩矿露天堆放，未采取有效防治措施，

破碎筛分区未按照环评要求设置封闭厂房，只设置有简易水喷淋降尘措施，环保不达标问题属实。关于复垦问题，

醴陵市石亭镇成立绿林恢复小组，按要求编制生态复绿方案，2022年-2023年投入资金进行山体复绿，但因植被复

绿成功率低，属地部门已要求该企业进行植被恢复，并持续加强复绿工作的监督管理。该企业主要从事矿石开采

作业，会对生态环境及当地居民造成一定影响。

是否
属实

属实

部分

属实

部分

属实

部分

属实

部分

属实

办结目标

对 坍 塌 点 进

行 开 挖 换

管。

强 化 监 管 、

严 格 执 法 、

消 除 影 响 。

做 好 群 众 工

作 ，将 监 测

结 果 进 行 了

解 释 ，消 除

群众疑虑。

1. 督 促 企 业

做 好 雨 污 分

流 工 作 ，严

格 按 环 评 要

求 处 理 选 矿

尾 砂 ，或 者

重 新 报 批 建

设 项 目 的 环

境 影 响 评

价。

2. 镇 村 对 未

耕 种 耕 地 进

行 复 耕 复

种 ，制 止 耕

地 抛 荒 行

为。

3. 强 化 周 边

村 民 饮 用 水

供水保障。

现 场 问 题 立

行 立 改 ，同

时 加 强 企 业

的 日 常 监

管。

1. 做 好 水 土

保 持 措 施 ，

防 止 水 土 流

失。

2. 对 露 天 堆

放 的 砂 岩 矿

进 行 覆 盖 ，

建 设 原 料 堆

场 入 棚 暂

存 ，严 格 按

照 环 评 要 求

对 破 碎 筛 分

区 设 置 封 闭

厂 房 ，防 止

粉 尘 对 环 境

造成影响。

处理和整改情况

处理情况：

5 月 30 日，醴陵市来龙门街道、醴陵市住

建局、醴陵市住房保障中心、渌江集团等

相关单位现场核实，发现该处为周边路

网唯一施工运输通道，大型施工车辆进

出频繁，导致现有污水管网局部塌陷，醴

陵市住建局已要求醴陵市渌江投资新城

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对管网塌陷处进行处

理。

整改情况：

目前，施工单位已进场施工，正在对 7 处

塌陷点（约 120米管段）进行开挖换管。

处理情况：

1.要求企业强化主体责任,加强日常环境

管理,生产期间稳定运行各类污染防治设

施,确保环境安全。

2. 做好群众工作，将监测结果进行公示，

消除群众疑虑。

整改情况：

已将监测结果进行了解释，并走访附近

居民，做了解释工作。

处理情况：

1. 株洲市生态环境局醴陵分局责令该公

司立即对沉淀池处沟渠做好雨污分流措

施，防止雨水汇入沉淀池。

2.停止充填站建设，严格按环评要求处理

选矿尾砂，或者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

境影响评价。并对该公司建设项目未批

先建的违法行为进行立案调查。

3.对未耕种的耕地进行复耕复种。

4. 在出现季节性缺水的情况时采取措施

解决饮用水问题。

整改情况：

1. 企业正按要求做好沉淀池处沟渠雨污

分流措施。

2.已停止填充站建设，正在商议是否重新

报批环评手续。

3. 醴陵市农业农村局将指导青山村对未

耕种的耕地进行复耕复种，制止耕地抛

荒行为。

4. 醴陵市水利局将在出现季节性缺水的

情况时采取打井或临时应急送水等措施

解决饮用水问题。

处理情况：

要求污水处理厂运营单位加强日常管

理，对厂区电缆沟等其他沟渠的水和泥

沙进行清理。

整改情况：

株洲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和株洲市生态

环境局石峰区分局人员于 5 月 30 日现场

查勘确认，已督促该厂就部分属实问题

进行整改，并要求该企业加强现场管理，

加强沟渠巡查，做到定期清理。

处理情况：

1.2024年 5月 30日，株洲市生态环境局醴

陵分局下达了现场监察文书，要求企业

对露天堆放的砂岩矿进行覆盖，建设原

料堆场入棚暂存，严格按照环评要求对

破碎筛分区设置封闭厂房，防止粉尘对

环境造成影响。

2.2024 年 5 月 8 日，醴陵市水利局下达责

令改正通知书，要求企业进一步加强矿

区日常巡查和管护，确保安全度汛；进一

步加强植物措施和临时覆盖，合理安排

工期、工序，控制水土流失，落实企业主

体责任。5月 31日，醴陵市水利局对该企

业在 5月 8日提出的要求再次进行强调。

3.要求其尽快完善用地手续。

整改情况：

1. 已对露天堆放的砂岩矿进行覆盖。封

闭厂房正在制定方案。

2.已清理沉砂池和排水沟，加强人员调度

和管护。

3.企业正在积极完善用地手续。

是否办结

未办结

已办结

阶段性

办结

已办结

未办结

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无

无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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